附件1
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以来，我局着力提高监管效能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建立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。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5号）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实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19〕15号）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要求，我局组织起草了《山西省文物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细则》《山西省文物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细则和工作指引》）。

《工作细则和工作指引》起草完成后，我局广泛征求了机关相关处室的意见，通过省文物局办公室合法性审核，经省文物局〔2024〕10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，于8月21日正式印发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工作细则》共二十条。其中第一条至第三条明确了起草依据、目的、适用对象等。第四条至第八条明确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建设管理。第九条至第十八条明确了监管工作内容、抽查比例、年度计划、检查原则、结果公示、档案管理等工作要求。第十九条明确了纪律管理规定。第二十条明确了实施时间及有效期。
《工作指引》共包含四个章节。其中第一章为总则。第二章至第四章明确了前期准备、现场检查、结果公示等程序。最后对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单位、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单位、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单位、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单位和文物购销、拍卖经营单位等5个监管对象的资质管理及相关业务开展情况的检查事项、检查内容和方式、检查依据作了明确规定。
